                                                                                                                                                                                                                                                                                                                                                                                                                                                                                                                                                                                                                                                                                                                                                                                                                                                                                                                                                    








鄂二师院教〔2017〕4号


[bookmark: _GoBack]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
2016—2017学年下学期领导干部听课安排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和学校《加强本科教学管理实施办法》《管理干部听课制度》有关要求，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现将2016—2017学年下学期领导干部听课安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听课人员范围
（一）学校党政领导。
（二）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
（三）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二、听课形式
（一）检查性听课:为配合各类教学检查安排的听课。
（二）评估性听课：根据专业质量评估、课程质量评估、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等要求安排的听课。
（三）分类性听课：结合各类领导干部的工作实际和工作职责，对教风学风、教学条件、学生学习及生活情况进行分类检查，以便各级领导干部结合本职工作更好地了解教学与管理工作的质量情况。
（四）集体评议：各级领导可自行组织集体听课、巡查，对影响教学质量的控制点进行检查和评议。
三、听课要求
（一）原则上新进教师、新开课程的教师、专业核心课程教师应作为重点听课对象。
（二）原则上要求紧密关注教学改革热点问题，如翻转课堂教学。
（三）领导干部听课应根据《领导干部听课安排表》，在规定的教学周内任选时间听课；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听课，应当在第七周至第十五周内补听。每学期每位校领导听课不少于2课时,其中听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少于2课时；主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长及各教学单位教学负责人不少于5课时；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及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少于3课时。
（四）领导干部听课前应到质量与绩效评估处领取“领导干部听课证”，持证听课；课后及时与主讲教师或相关学院教学院长进行交流与反馈；填写相关表格，记录相关意见与建议。
（五）领导干部听课、巡查应于当周将所填写的表格反馈至质量与绩效评估处归档。

附件：1.2016—2017学年下学期领导干部听课安排表
      2.领导干部听课情况记载表（质量与绩效评估处网站上下载）
    3.领导干部巡查情况反馈表（质量与绩效评估处网站上下载）
      4.2016—2017学年下学期教师大课表(质量与绩效评估处网站
上下载)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7年3月24日        
附件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6—2017学年下学期领导干部听课安排表
	听课时间
	听课领导
	质量与绩效评估处
及教务处人员

	第七周
（4月3日—7日）
	张国秀
	匡国珍

	
	张  赟
	

	
	方  喻
	

	第八周
（4月10日—14日）
	胡仲军
	石  虹

	
	彭  敏
	

	
	刘儒国
	

	第九周
（4月17日—21日）
	许邦官
	田恒平

	
	徐  晓
	

	
	吴  田
	

	第十周
（4月24日—28日）
	刘  昕
	李尚仁

	
	刘鸿翔
	

	
	张克华
	

	第十一周
（5月2日—5日）
	柯美录
	王培喜

	
	乐三明
	

	
	王  勇
	

	第十二周
（5月8日—12日）
	陈秋中
	王  青

	
	黄  颂
	石  虹

	
	杜  勇
	

	
	何京敏
	

	第十三周
（5月15日—19日）
	夏  力
	匡国珍

	
	胡  兴
	王培喜

	
	杜锡彬
	

	
	林  彬
	

	第十四周 
（5月22日—26日）

	左林霞
	石  虹

	
	周  忠
	王  青

	
	肖  军
	

	
	王正明
	

	第十五周 （机动周）
（5月29日—6月2日）

	
	



备注：
1. 各教学单位领导干部听课任务未列入此表，由各教学单位自行安排。
2. 领导干部因公外出的，应在第七周至第十五周内自行安排时间听课。
3. 领导干部在听课、巡查当周应将填写好的相关表格及听课证交至质量与绩效评估处（行政楼214办公室，电话：87946359），质量与绩效评估处将于学期末通报听课情况。







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听课情况记载表
	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任课
教师
	
	课程
名称
	
	授课地点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     ）   学科基础课（     ）   专业核心课（     ）

	上课
时间
	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     第       节

	评价
项目
	序
号
	评价标准
	评
分
	得
分

	教学
态度
（20分）
	1
	课前准备充分（教材、教案、授课计划、学生名册齐全）
	6
	　
　

	
	2
	着装整洁、言语举止文明、为人师表
	4
	

	
	3
	讲课过程精神饱满，情感投入、有教学激情
	5
	

	
	4
	维护课堂秩序，对违纪行为进行必要管理
	5
	

	教学
内容
（30分）
	5
	选用教材优秀，教学内容充实，深度和广度与教学大纲相适应；课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两两基本对应
	8
	　

	
	6
	基本概念和理论讲解清晰准确、重点难点突出，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8
	

	
	7
	理论联系实际，案例针对性强，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7
	

	
	8
	学用结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7
	

	教学
方法
（20分）
	9
	条理层次逻辑性强，难易详略分配得当，注重学习方法培养
	4
	　
　
　
　

	
	10
	讲解、习题、讨论、播放音、视频等教学环节时间分配合理
	4
	

	
	11
	以学生为中心，运用提问、讨论等方法，启发引导学生学习思考
	6
	

	
	12
	合理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讲授、多媒体和新媒体等）
	6
	

	教学
能力
（18分）
	13
	表述清晰、语言流畅，节奏适度，发音标准
	6
	　


	
	14
	板书端正，文字绘图布局合理
	6
	

	
	15
	熟悉教材和讲授内容，脱离讲义或教材讲授生动流畅
	6
	

	教学
效果
（12分）
	16
	讲课感染力强，学生注意力专注度高
	6
	
　

	
	17
	师生互动明显，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度、满意度高
	6
	

	评价
等级
	A：优
	B：良
	C：中
	D：一般
	E：差
	总分
	

	
	>90
	80～89
	70～79
	60～69
	<60
	
	

	
 

授
课
内
容



	　



	
	
	
	
	　

	
听
课
意
见　
	
	






	
	
	　

	与
建
议


　
	
	                       



听课人：
	
	
	　



附件3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巡查情况反馈表
巡查人：                                            年  月  日

	学院
	专业
	班级
	课程
	任课教师
	教室
	检查时间
	节次

	　
	　
	　
	　
	　
	　
	　
	　

	巡查情况
记载
	教师教学开展情况：1.是否有教学异动：是（  ）否（  ）；    
                  2.是否有迟到早退：是（  ）否（  ）；   
 3.教学工作是否正常开展：是（  ）否（  ）

	
	学生学习情况：    1.应到学生人数：（  ） 
 2.实到学生人数：（  ）  
3.迟到学生人数：（  ） 
4.其它：                                                                                                                                                                                                                                                                

	
	教室环境及设备情况：

	
	其它：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建议
	主要
问题
	






	
	整改
建议
	






	备注：1.监测的方式：巡查、听课；                                                             2.请务必于听课（巡查）当周将此表反馈至214办公室，联系电话：8794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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